附件3.1
宅基地家庭内部协议

座落在中山市XX镇XX村XX街XX号的原土地由村集体于XXXX年分配给XXX户使用，原宅基地户户主为XXX（无土地使用证，但有登记（需要佐证材料），有土地证则写明土地权属证相关信息）。

现经XXX家庭（家庭成员：原宅基地户户主XXX，儿子aaa，女儿bbb）按规定协商一致同意由XXX儿子aaa为新宅基地户户主（新宅基地户户内其他成员：XXX），一致同意XXX女儿bbb单独分户，bbb已在xxxxxxx拥有一处宅基地，面积XXX（证件号，无证则换表述方式）。

同时，经XXX家庭协商一致同意，在村集体按规定于原址（地址）经村集体代表会议决议通过且公示无异议重新按流程分配给aaa宅基地户120平方米后，以aaa为新宅基地户户主按规定办理用地审批手续，以aaa为新宅基地户户主按规定办理农村宅基地和建房（规划许可）等手续，并以新宅基地户户主aaa的名义按规定办理不动产权证书。

其中，aaa及其宅基地户户内成员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和“一户一宅”。

家庭成员签名：（原宅基地户户主XXX，儿子aaa，女儿bbb均需签字）
组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：（小组和村都要盖章的）

见证人：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